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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申請對自中國大陸產製進口卜特蘭水

泥及其熟料課徵反傾銷稅暨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案」產業損害初步 

調查實地訪查紀錄 

一、訪查時間及訪查對象：100 年 1 月 6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訪查台灣水泥股

份有限公司和平廠。 

二、訪查人員： 

    本會  謝委員文真 

          劉組長必成、張科長碧鳳、林專員素娟、黃組員如雲 

    財政部關稅總局 連股長文全 

    本部工業局 蔡技士政潔 

    本部貿易局 孫科員世婉 

三、訪查情形：100 年 1 月 6 日下午 12 時 30 分訪查人員抵達位於花蓮縣秀

林鄉和平村之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台泥）和平廠會議室，

由其黃資深副總經理健強率領黃廠長有進、林經理進樹、劉經理文元、

梁副理烘昌及蕭副理志政等人接受訪查。本會首先說明訪查目的後，

由該公司黃副總經理簡述水泥產業概況及黃廠長進行簡報，隨後參觀

豎井採礦現場及廠區，再進行座談。其訪查重點摘錄如次。 

  (一)黃副總經理簡述台灣之水泥產業概況、需求及生產情形摘要 

1、國防民生基礎工業：水泥係國家所有基礎建設（如橋樑、港口、道

路、建物等）之必備原料，並無替代品。綜觀世界各國，若其國內

具石灰石礦岩即有水泥廠之建造。 

2、內需型產業：水泥之價值低、笨重、運輸成本高，係一高耗能產業，

故生產主要係供國內使用。由於水泥採連續性生產之特性（可使成

本及耗能降低），因此除既定之歲修及維修外，並不停爐。惟為因

應景氣循環，當國內供過於求時，則外銷至供不應求或無石灰石礦

岩之國家以調節產銷。然由於運輸成本高，且外銷價格須配合當地

國品質要求與國際行情，通常低於本國價格，因此廠商除非為調整

產銷，否則不會考慮外銷。目前台灣只有台泥、亞泥具備外銷條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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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兩年來外銷量增加，主要係受中國大陸傾銷進口量增加之影響。 

3、節能減碳之環保意識抬頭：有些國家為發展本國經濟而限制外銷，

亦有些國家為保護其基礎工業而限制進口，顯現水泥產業對國家建

設之重要性。配合我國政府政策要求，台泥和平廠為一先進之水泥

廠，採中央自動式控制以旋窯生產，採礦以豎井系統作業不外露，

原料及產物不落地以密閉式管道輸送，且環境綠美化。 

4、台灣水泥需求及生產情形 

(1)60 至 80 年間由於經濟建設快速，帶動水泥需求，進而促使水泥

產業成長，於 82 至 83 年間每年需求達 2,800 萬公噸為最高峰，嗣

後逐年遞減，85 至 92 年間每年需求約 1,800 至 2,000 萬公噸。 

(2)92 年後經濟發展趨緩，水泥需求下降，98 年下滑至谷底，需求為

1,030 萬公噸。99 年政府促進經濟方案奏效，雖略為成長至 1,170

萬公噸，然相較於全盛時期，仍嚴重衰退。 

(3)台灣消費市場集中於西部，早期水泥廠亦大多設於西部，後來由

於西部人口密集，政府爰實施西部不准採礦，提出水泥產業東移

政策並設置水泥專業區，原西部水泥廠於礦權到期後已陸續關

廠。台泥配合前開政策於東部地區成立和平廠、蘇澳廠及花蓮廠，

並建立和平港及和平電廠。蘇澳廠於 97 年關閉一座年產能約 100

萬公噸之窯爐後，目前台泥總年產能約 960 萬公噸。 

(4)台灣之水泥年產銷量：台泥約 1,000 萬公噸、亞泥約 500 萬公噸，

幸福、信大及潤泰各約 100 至 200 萬公噸，合計台灣廠商之有效

產能約 1,900 至 2,000 萬公噸。目前台灣廠商產量約 1,700 萬公噸，

自中國大陸進口 200 多萬公噸，總供給將近 2,000 萬公噸，總需求

約 1,200 萬公噸，因此需出口近 700 萬公噸以調節產銷。 

5、鄰近國家水泥之進口關稅：台灣零關稅、日本 3％、韓國及東南亞

國家 3～8％、中國大陸 8％（ECFA 列入早收清單，將分期降為零

關稅）。另中國大陸之水泥年產能超越 18 億公噸，全世界之水泥年

消費量近 30 億公噸，故中國大陸占舉足輕重之地位。 

(二)有關本會提問題與回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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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國內水泥報價方式：國內水泥廠現多設於東部，市場集中於西部，

故各廠於西部各港口設有儲運站(terminal 或 silo)，經船運往儲存及

出貨，目前台泥於台中港、台南安平港及高雄港分別設有儲運站。

因此若於儲運站提貨者即為「站庫交」；於工廠提貨者即為「廠交」；

而有些客戶因無運輸工具，要求運送至其工地或工廠者即為「工地

交」，報價含運費。 

  2、近 3 年水泥經營環境之變化：台灣 97 至 98 間年因受金融風暴影響，

且自 96 年開始受中國大陸之傾銷影響，其進口量分別為：96 年 150

萬公噸、97 年 200 萬公噸、98 年 220 萬公噸及 99 年 220 萬公噸，

使得國內水泥產量逐年下降。所幸政府於 99 年推出各項公共工程

建設、刺激經濟復甦方案及兩岸 ECFA 之簽定，經濟逐漸好轉，水

泥需求略增，惟中國大陸持續之傾銷，造成價格下跌，促使國內各

公司本業經營陷入困境。而反觀中國大陸之產能每年成長 10％以

上，97 年 13 億公噸、98 年 16.5 億公噸及 99 年 18 億公噸，每年出

口量約 1,000～1,500 萬公噸，其中出口至台灣約 200 萬公噸，其產

能之大，可輕易對台灣產業造成極大損害。 

  3、中國大陸涉案產品是否會繼續傾銷：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建設發展快

速，每 5 年一個計畫，水泥需求仍在大幅成長中，由 2000 年需求 6

億公噸成長至 2010 年已達 18 億公噸。由於其成長過於快速，中國

大陸政府擔憂未來生產過剩，爰於 2009 年 9 月開始限制新建產能，

並訂定節能減排目標，淘汰立窯，改善水泥產業結構。目前中國大

陸廠商在其國內水泥供不應求情況下，仍以低於其國內及外銷至其

他國家之價格對台灣傾銷，其動機顯屬非經濟因素而係要打壓我國

產業，且兩岸之產能規模差距甚大，中國大陸出口至台灣數量僅占

其產量微小比率，對其營收幾無影響，然對台灣產業確影響甚鉅，

若無救濟機制，中國大陸將持續傾銷，最終將使台灣產業無法倖存。 

   4、水泥與熟料儲存之限制：水泥為水硬性物質，不耐受潮及風化， 儲

存須具密閉式儲槽，其投資額龐大。而水泥或熟料若未儲存於密

閉式儲槽，約一星期即會受潮或風化，致影響品質。 



第4頁（共5頁）  

 

 5、使用爐石粉與水泥需求之關聯性：預拌混凝土所須膠結體除以水

泥為主外，尚可添加具有活性之爐石粉及飛灰，惟必須按工程設

計之需要，試拌配比及強度驗證，否則將影響工程品質。爐石粉

之使用在台灣已有 20 年，目前年消費量約 500 萬公噸（中鋼產出

約 300 萬公噸、自日本進口約 200 萬公噸），約佔膠結體總量之

25％至 30％，而依公共工程委員會標準，一般係用於地下土木工

程，因建築工程使用比率以 30%為上限，太高將影響工程品質。

近年來爐石粉使用量並未再增加，因此與水泥需求之減少並無直

接關連性。 

   6、台灣之水泥內外銷售價之差異：國內售價訂定遵循市場機制，其

成本約 1,200 元，貨物稅 320 元，加上碼頭裝卸費用及船運，銷貨

成本接近 2,000 元。出口不須負擔貨物稅及轉運，惟須符合國際行

情與當地品質要求，通常定價低於國內售價，利潤較差。內外銷

售價之主要差異來自貨物稅。 

   7、產能與產能利用率之計算方式：產能係指設計產能，如和平廠 1

個窯之設計產能一天為 8,600 公噸，以一年 330 個工作天計算，年

產能為 283 萬 8,000 公噸。而產能利用率難以達到 100％，以水泥

業一般之國際標準觀之，運轉率若達 90％即屬高產能利用率。 

  8、台泥及亞泥之品牌優勢及市場價格領導：水泥為成熟產業，每家

公司品質差異不大，同質性高，且皆符合國家標準，因此市場上

仍以價格取向互相競爭。惟台泥及亞泥因品管嚴格、設備佳，品

質穩定性高，雖然價格略高於同業，仍為客戶所偏好。 

   9、燃料煤價格對水泥價格之影響：燃料煤為製造水泥之最大成本，

占水泥成本約 35％至 40％，台灣不產煤，仰賴進口，主要自澳洲

進口，少量自俄羅斯及印尼進口。而由於中國大陸與亞洲國家大

量使用，致使煤價格居高不下，未來價格趨勢應仍居於高檔，惟

波動不致太大，台泥對此因應之道包括改善能源消耗率，減少媒

耗；開發新進口來源，如印尼。 

10、台泥和平廠、和平電廠及和平港之成本計算方式：3 家公司只是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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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人，財務完全獨立，符合關係人交易之規範，且皆依市場價格

交易，各自分攤各自成本。 

11、熟料是否分型：熟料並未列入台灣國家標準進行檢驗，卜特蘭水

泥Ⅰ、Ⅱ型之生產於熟料燒成階段即已確認，惟進口熟料的品質不

一，一般可生產卜特蘭水泥Ⅱ型之熟料亦可生產卜特蘭水泥Ⅰ型，

但可生產卜特蘭水泥Ⅰ型之熟料則不可生產卜特蘭水泥Ⅱ型。目前

據悉進口熟料廠商並無生產卜特蘭水泥Ⅱ型之情形。 

12、西部礦權到期之水泥廠之成本攤銷：西部水泥廠大多已關廠，僅

少數幾家尚以採購熟料或東部礦石進行少量生產，惟因不符經濟

效益，預計未來將陸續關廠。台泥西部水泥廠之設備成本大多已

分年攤提完竣，即使尚未完全攤提，亦已於關廠時認列損失。 


